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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報告事項： 

一、 報告本府 115 年 4 月 27 日縣務會議紀錄。 

二、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表： 

(一) 本縣「北台積、南美光」AI產業鏈布局成型，為積極引導 

業者結合半導體、人工智慧及淨零轉型等國家政策方向， 

請工商處於推動各項產業輔導措施時，優先聚焦本縣智慧 

農業、智慧生活應用、綠色能源、節能減碳等特色產業， 

以促進在地產業與科技產業供應鏈接軌，帶動本縣產業升 

級與整體發展。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二) 鑑於勞動力高齡化及產業人力短缺趨勢日益明顯，請勞青 

處加強宣導勞動部放寬「五五就業促進措施」及延長「繼 

續僱用高齡者補助計畫」，鼓勵事業單位進用及留用中高 

齡與高齡勞工，善用其經驗與技術，以促進銀髮續航與經 

驗傳承。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 近年來由於氣候變遷，極端災害發生頻率提高，必須正視 

極端氣候帶來的治理挑戰，在全力發展科技產業的同時， 

如何將「科技力」轉化為「治理力」，已是苗栗轉型的關 

鍵所在。請農業、水利及消防等業管相關局處，研議導入 

無人機智慧科技，運用於農損調查、巡檢作業、防災監測 

及救災搶險工作，全面提升治理效能與應變能力。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四) 有關再生水廠水資源回收用地，前經國土署與國科會協調 

用地使用，請水利處加速推動後續作業。 

 主席裁示：2個月後提報新進度。 

三、 數研處報告：提報本府縣務會議列管「苗栗願景重點施政 

                計畫(11 項)」執行情形，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四、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 

份，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貳、 討論提案： 

社會處：為「苗栗縣家庭暴力被害人補助辦法」及「苗栗縣性 

侵害被害人補助辦法」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參、 主席裁示： 

一、 行政院「老宅延壽機能復新計畫」5月起開始受理申請， 

旨在透過補助手段強化屋齡 30年以上老舊建築之結構安全 

與機能復新，請工商處整備受理與審查機制，並提供諮詢 

窗口，讓民眾充分瞭解補助訊息，以協助鄉親爭取經費改 

善居住環境品質，落實住宅安全及防護韌性。 

二、 通霄拱天宮南側聯絡道路新建工程，預計於明(116)年 3 月 

   底完工，請交工處持續掌握工進，務必如期如質完工；並 

   請民政單位提前召開道路命名協調會，辦理命名作業，以 

   利民眾使用、行政管理及明年媽祖遶境活動順利進行。 

三、 交通部 114 年度道安考核訂於 6月 2日蒞縣實地考核，請 

    交工、警察、教育、消防、衛生、行政及數研等局處，積 

極整備執行成果書面及簡報資料，並請相關局處長出席考 

評會議，期勉延續歷年榮獲團體卓越獎、單項成績優秀獎 

之亮眼表現，再創更好佳績。 

四、 鑑於繼美豬、美牛之後，馬鈴薯與花生農產品陸續進口， 

    社會各界對食材來源及衛生安全疑慮升高，為食安嚴加把 

    關，請衛生局研擬適當之獎勵機制，鼓勵販售食材、農特 

    產品之商家及餐飲業者主動標示並公告食材來源，提升資 

    訊透明度，讓消費者買得放心、吃得安心。另請衛生局持 

    續加強稽查與宣導，督促業者落實食材來源管理；對於主 

    動配合且表現優良之業者，頒發獎牌或提供獎勵金等方式 

    予以表揚，藉此提升業者配合意願，建立良性示範，攜手 

    守護民眾健康，全面強化本縣食品安全管理機制。 

肆、 散會：上午 8時 22 分    

                                                                                                                             


